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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、县、自治县、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保医保经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

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2 号）和

海南省七届十次全会精神，深化推进社保医保领域“放管服”改

革，优化社保医保经办和管理的理念、方式，进一步解决企业申

报证明材料多、办事难等问题，现结合我省社保医保经办实际，

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本年度补缴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

一、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申报补缴本年度 3个月内（申报

月往前 3个月）基本养老保险费的，在线上、线下办理渠道均实

行承诺制。 

二、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申报补缴本年度超过 3 个月（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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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当月往前 3个月）基本养老保险费的，只开通线下申报渠道，

企业必须提供劳动关系证明（劳动合同或招工表）、工资发放财务

会计凭证等材料或法律文书。 

三、社保经办机构对补缴本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提供的

相关材料要严格审核，实行初审、复核二审制。 

四、社保经办机构要加强本年度补缴业务监管，通过承诺制

要求企业应当准备好提供劳动关系证明（劳动合同或招工表）、工

资发放财务会计凭证等材料，配合经办机构“事中、事后”的监

管抽查,同时，要按照《海南省社会保险（医疗保险)经办业务内

审工作暂行规定》要求，严格落实好随机抽查工作机制。 

 

附件：本年度企业补缴业务告知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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